股权质押合同

    出质人（以下称甲方）：________

　　质权人（以下称乙方）：________

　　

为确保甲、乙双方签订的________年________字第________号合同的履行，甲方以在________投资的股权作质押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就合同条款作如下约定：

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：乙方依贷款合同向甲方发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________（大写）元整的贷款，贷款年利率为________，贷款期限自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。
质押合同标的
质押标的为甲方（即上述合同借款人）在________公司投资的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。
质押股权金额为________元整。
质押股权派生权益，系指质押股权应得红利及其他收益，必须打入甲方在乙方开立的保管账户内，作为本质押项下贷款偿付的保证。
甲方应在本合同订立后________日内就质押事宜征得________公司董事会议同意，并将出质股份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，将股权证书移交给乙方保管。
本股权质押项下的贷款合同如有修改、补充而影响本质押合同时，双方应协商修改、补充本质押合同，使其与股权质押项下贷款合同规定相一致。
如因不可抗力原因致本合同须作一定删节、修改、补充时，应不免除或减少甲方在本合同中所承担的责任，不影响或侵犯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权益。
发生下列事项之一时，乙方有权依法定方式处分质押股权及其派生权益，所得款项及权益优先清偿贷款本息：
甲方不按本质押项下合同规定，如期偿还贷款本息、利息及费用。
甲方被宣告解散、破产的。
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如需转让出质股权，须经乙方书面同意，并将转让所得款项提前清偿贷款本息。
本合同生效后，甲、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，除经双方协议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。
甲方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期限内不能取得________公司董事会同意质押或者在本合同签订前已将股权出质给第三者的，乙方有权提前收回贷款本息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损失。
本合同是所担保贷款合同的组成部分，经双方签章并自股权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。
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送达地址条款：
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，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收件人：          
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: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收件人：          
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电子邮箱: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　　　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　　

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　　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签订地点：________　　　　　签订地点：________
